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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投诉， 长沙湘域中央停车场收费负责人黄
波回应称， 收费新标准是在获得长沙市芙蓉区物价
部门批准后才执行实施，完全符合法律法规。

黄波向记者除了出示芙蓉区物价局审批文件，
他还向记者坦露了此次执行新标准的具体原因。20
多层高的大厦、几套住宅，整个小区机动车就接近
1000辆，再加上周边没有大型停车场，每天络绎不
绝的来大厦办事的外来车辆，也给停车场带来更大
的压力， 而客观现实是湘域中央的停车位才550多

个。
停车难一直是小区一个老大难问

题。黄波透露，此次制定的新收费标准，
业主停车仍为5元/12小时； 租用大厦写
字楼的公司员工也可享受400元/月的优
惠价格。 新标准旨在减少外来车辆停入
车库。

此举也确有成效， 以前拥堵不堪的
停车场，现在甚至还有了些空余停车位。

湘域中央停车收费一年涨四倍
律师：一个停车场两套收费标准违规，市民有权索还费用

对于长沙市芙蓉区物价局相关工作人员的说法，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陈平凡律师对此并不认同。

他表示，不管开发商有没有把车位卖出去，由于
湘域中央停车场属于商住楼的配套设施， 长价服
〔2011〕162号文件明确规定商住楼的配套停车场机
动车停车收费执行政府指导价，而物价局的审批意见
却是把办公区域按市场调节价报备，执行两套方案这

是不合法的。
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进一步补充道，不管停

车场所有权在谁手上，不管委托人是谁，都必须在法律法规
的范围内行使。如果物价局公布的文件存在瑕疵，其有义务
更正，但按照当下长价服〔2011〕162号文件，湘域中央停车场
两套收费标准明显违规， 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如果受到损害，有
权拒交违规收费或者索还相关经营单位违规收取的费用。

10月9日上午，长沙湘域中央停车场，车流顺畅，甚至还有空余停
车位。而在一个月以前，这里因拥堵，饱受业主诟病。

造成上述变化，主要源于该停车场自国庆假期开始实行的新收费
标准。近日，本报热线连续接到多起投诉电话，“停车超过7小时，竟要
收费40元，这不是乱收费是什么？”

长沙湘域中央停车场收费负责人黄波回应称，收费新标准是在获
得长沙市芙蓉区物价部门批准后才执行实施。而《长沙市物价局关于
加强和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长价服〔2011〕162号）

显示，住宅小区、商住楼的配套停车场要实行政府指导价，小
车日收费最高不得超过20元。

■记者潘海涛肖志芳

9月24日，长沙湘域中央停车场多了一份告示，
告示称该停车场自10月1日起， 执行新的停车收费
标准。 尽管所属大楼业主停车仍按原收费标准，但
其他车主停车收费水平将提高。

新停车标准具体内容如下，15分钟内免费，
15分钟到1小时收费5元，此后每多一小时加5元，
7小时至24小时收费40元，40元一天，超过24小时

按天计算。
湘域中央一号楼某公司朱姓小姐看到新标准，甚为不满，

她在投诉电话中表示， 湘域中央停车场去年是5元/12小时，
一天10元；去年年底涨到了15元/12小时，一天30元；现在是
停车7小时要收40元，短短一年，停车费就像坐火箭，停车费
比油费高几倍，同事都大呼伤不起，现在好多都不敢开车上
班了。

除了朱小姐投诉的收费过高， 经常去湘域中央
停车场停车的市民刘先生则认为湘域中央违规收
费。

“姑且不说停车场一年内调价几次，毕竟只要
是符合物价部门规定范围内都是合法的。 可湘域
中央属于商住一体， 收费标准却不按照商住楼停
车场实行政府指导价， 而是按照写字楼停车场实

行市场调节价。如果按照这种逻辑，那么过段时间
停车场再涨价至100元一天， 我们是不是也要接
受？”

去年5月30日，长沙市物价局出台文件，专门对机
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进行了规范。文件规定，住宅
小区、 商住楼的配套停车场须实行政府指导价，按
时收费，24小时限价最高不得超过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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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停车泊位的机动车

停放服务收费。

收费标准
24小时最高限价45元。

涵盖范围
1、商业场所配套的停车场或停车泊位；

2、商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停车场；3、向社会开
放的企业单位（不含公用企业）内设停车场。

收费标准
由停车场经营者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

供求等因素，按照补偿合理、依法缴纳税费、
获取合理利润的原则自主确定，并向当地价
格主管部门备案。

物价局：开发商拥有产权，可自主调价

涵盖范围
1、住宅小区、商住楼的配

套停车场；2、机场、车站等配
套停车场；3、机关事业单位及
公益、公用企事业单位的内设
停车场；4、政府投资兴建的公
共停车场；5、开放式社区及背
街小巷停车场（位）。

收费标准
24小时最高限价20元。

两套标准违规市民有权索还费用

既然长沙市物价局明确规定商住楼的配套停
车场须实行政府指导价， 那为什么芙蓉区物价部
门会批准通过湘域中央执行收费新标准呢？

黄波透露，湘域中央的停车场没有出售，所以
开发商拥有停车场的全部产权。

芙蓉区物价局收费科一工作人员据此解释

称，由于开发商拥有产权，所以他有权获得收益。
物业公司受开发商委托对停车场进行管理，获得开
发商同意即可，属于合规行为。

该局收费科一位张姓科长进一步补充道，湘域中
央的业主理应享受优待，属于政府指导价范畴；而针对
于租户以及外来车辆，应属于市场调节价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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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1日，长沙市湘域中央。车辆正
在进出小区地下停车场。 小区物业发出告
知，自8日起，临时车辆停放最高收费40元。

记者 李丹 实习生 何佳乐 摄


